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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我国防震救灾法律 
 

 莫纪宏  
 

  这次四川汶川地震应急工作做得比较好，除了领导有力、指挥有方、举全国之力投入应急救

灾等因素之外，我国有关突发事件应对和防震减灾方面的法律制度也起到了比较好的保障作用。

1997年制订的《防震减灾法》作为我国防震减灾领域中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对此次抗震救灾工作
起到了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作用。2007年制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调整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领域社会关系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法律，在此次地震应急工作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法律保障作

用。 
  尽管这两部法律在调整对象、调整范围、立法手段与立法目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

从目前汶川大地震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的实质来看，主要还不是这两部法律的缺陷和不完善造成

的，而是与我国现行应急和救灾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有关。 
  一、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指南 
  2004年修改宪法时，已经将“紧急状态”写入宪法。在其后着手进行的《紧急状态法》的立
法论证和起草工作也是以紧急状态法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但是，该法的立法主旨在立法过程中

被修改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在突发

事件应对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行使行政应急权力，通过采取各种应急措施，来迅速平息突发事件。

该法侧重突出各级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主导作用。《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目的是要解决

在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通过赋予最有效地行使应急权力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来行使

应急权力，从而保证应急工作的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因此，

根据《紧急状态法》的立法原则，虽然各级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仍然负有主要应急职责，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超出了政府应急能力的应急事务，就必须依赖人民解放军和武警等军事力量

和社会力量来进行。其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并没有完全否认“紧急状态法”的适用，该法的

第 69条就规定：“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
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

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

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此次汶川大地震是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地震。地震发生后，不仅地震灾区的人民政府失去了自

救的能力，而且这些政府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也已遇难，灾区人民政府难以按照《突发事件应

对法》和《防震减灾法》的相关规定来履行自身在应急和救灾中的职责，因此，在地震灾区仅依

据这两部法律来调整相关社会关系显然不够。为了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有效地采取各项应对

紧急状态的措施，应当及早出台《紧急状态法》，对象汶川大地震后这样的复杂局势以及今后可

能出现的其他方面原因形成的特殊局势如何采取应急措施作出法律上的详细规定，否则，就难以

在法律上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应急法律责任制度。 
  二、制定《灾害救助法》，进一步规范灾害救助行为，提高灾害救助工作的效率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要“举全国之力”来进行应急和救灾。最重要的就是

“抢救生命”，特别是在“72 小时”的黄金时段内，政府应当尽最大努力来抢救出更多的受灾群
众。但是，要在制度上来为“抢救生命”提供长期和有效的“保障”，就涉及到政府平时救助能

力的储备，灾后对被救的群众或者受害者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而对于参与救助的人员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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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些相关制度来加以保护。特别是在今天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已基本趋于法治化的背景下，各

种利益关系必须要依靠法律所确立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来处理，无偿救助只能是暂时、相

对、局部的，而在更多的情形下，需要对灾害救助问题作出制度上的统一安排。一些灾害法制度

比较健全的国家就制定了相关的《灾害救助法》，作为一般灾害法的特别法来重点调整在灾害救

助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从此次地震救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一些问题亟待通过制定《灾害救助法》加以解决。目前

拟在《灾害救助法》中考虑加以规范的事项包括：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灾害救助资金所占的

法定比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灾害救助基金的制度，灾害救助过程中政府财政支持与社会各界捐

赠救助用途的分工、分类和不同的使用监督途径，非灾区的人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在灾害救助中

的法律义务与责任，参与灾害救助人员伤亡后的补偿办法，遇难者和受伤者的救助办法，灾后孤

儿的扶养办法，灾后失去劳动能力的灾民接受救助的法律条件，社会各界在救灾过程中承担救灾

责任的形式、程度、范围以及法律上补偿办法等。 
  三、制定《灾害补偿法》，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地震应急和救灾中的法律关系，正

确处理在灾害应急与救灾中所产生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由于在地震应急期各方面的主要力量侧重于救人，所以，为了抢救生

命，必然会暂时牺牲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其他合法权益。但是，在进入相对比较平缓的震后救

灾和震后恢复与重建阶段，原先在地震应急期间所忽视的问题就会很快暴露出来，如政府为了防

范次生灾害，对重要地区实行特别管制，对于许多没有在地震中被完全破坏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

财产被迫采取毁损或者是限制使用等措施，由此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正常财产权益的行使。而且在

灾害重建时期，政府可能为了重新规划城市和居民区，会强制一些区域的居民进行迁移，这样也

会导致一些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财产权益受到损失。此外，在地震应急时期，为了响应政府的

号召，从非灾区进入灾区参与抢救生命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在地震应急后，

都会随着局势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纠纷的出现而提上日程来。各级人民政府对于这些财产或者权益

损害究竟在法律上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制定《灾害补偿法》的方式来加以解

决。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灾害补偿的系统法律规定，在实践中都是以政策来加以协调的，但是，此

次大地震发生后，补偿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泛，所需资金量也大，如果没有一套公平、合理的制度

来加以规范，就会难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